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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10日 9:15一 9:
25, 9:30一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恩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45人，代表股份 352,092,046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21.7929%。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338,229,5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934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0人，代表股份13,862,5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580％。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344人，代表股份19,490,0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206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7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3％；反对1,842,
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2％；弃权7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68,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421％；反

对1,842,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3％；弃权79,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5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7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6％；反对1,831,
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弃权8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76,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842％；反

对1,831,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48％；弃权82,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93,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25％；反对1,911,
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8％；弃权87,01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91,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476％；反

对1,911,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9％；弃权87,01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64％。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84,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8％；反对1,921,
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7％；弃权86,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82,3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990％；反

对1,921,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弃权86,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25％。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78,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1％；反对1,918,
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0％；弃权94,9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76,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677％；反

对1,918,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2％；弃权94,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72％。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86,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05％；反对1,924,
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5％；弃权81,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8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15％；反

对1,924,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1％；弃权81,1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6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11,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5％；反对1,895,
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弃权85,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09,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83％；反

对1,89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9％；弃权85,1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77,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8％；反对1,913,
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5％；弃权100,77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75,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638％；反

对1,913,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92％；弃权100,77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17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9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08％；反对1,816,
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9％；弃权82,0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1,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590％；反

对1,816,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00％；弃权82,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21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5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1％；反对1,853,
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4％；弃权8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50,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482％；反

对1,853,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7％；弃权86,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3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度至2027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165,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29％；反对1,813,
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0％；弃权112,9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63,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66％；反

对1,813,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40％；弃权112,9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95％。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091,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7％；反对1,909,
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3％；弃权9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89,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333％；反

对1,909,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5％；弃权91,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69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非关联股东同意 17,523,514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89.9102％；反对 1,880,356股，占有效表

决权的 9.6478％；弃权 86,1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900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0.44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23,514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89.9102％；反对 1,880,356 股，占有效表决权的

9.6478％；弃权86,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900股），占有效表决权的0.4420％。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增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4.01.增补于跃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43,805,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1,203,5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834%。

表决结果：通过。

14.02.增补赵智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43,805,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1,203,6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839%。

表决结果：通过。

14.03.增补戴林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43,808,4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1,206,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4983%。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增补于跃先生、赵智达先生、戴林冲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武惠忠 王晓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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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0日下午在公司

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前3天，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

传真给董事本人。应到会董事9人、实到会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于恩沅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增补于跃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赵智达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锌达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公告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深圳锌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51 证券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聂巨峰当选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职工董事简历：

聂巨峰，男，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葫芦岛有色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

副院长、葫芦岛有色冶金设计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

部长，现任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设备与工程管理部部长。

聂巨峰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不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聂巨峰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5一017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新好”）于2025年6月9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公司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博恒投资”）所持公司股票合计15,114,647股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博恒投资持有全新好非限售流通股票 37,500,000股，占全新好总股本

10.82%，公司于2025年6月9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博恒投资持有全新好的前述股票中15,114,647股（占总股本4.36%）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司法冻结。经与博恒投资询证，冻结原因为博恒投资与建德隽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经济纠纷。具体冻结情况如下表格。

股 东 名
称

深 圳 市
博 恒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冻 结 股 数
（股）

15,114,647

冻 结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4.36%

冻结占博恒
投资持股比

例

40.3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冻 结 开 始
日期

2025 年 6
月6日

冻 结 结 束
日期

2028 年 6
月5日

司 法 冻 结
执 行 人 名

称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原因

经济纠纷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深圳市博恒投资
有限公司

共青城汇富欣然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王可欣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7,500,000

33,873,262

88,700

71,461,962

持股比例

10.82%

9.78%

0.03%

20.63%

累 计 被 冻 结 数 量
（股）

15,114,647

0

0

15,114,647

累计被标记数量
（股）

0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40.31%

0

0

21.15%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4.36%

0

0

4.36%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前述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被司法冻结的情况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亦未对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造成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5一018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全新好”）于 2025年 6月 10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因工作
人员疏忽，上述公告中的部分内容出现了错误，现予以更正。本次更正不涉及对原公告的实质
性的变更，具体如下：

一、更正前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具体冻结情况如下表格。

股 东 名
称

深 圳 市
博 恒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冻 结 股 数
（股）

15,114,647

冻 结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4.36%

冻结占汉富
控股持股比

例

40.3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冻 结 开 始
日期

2025 年 6
月6日

冻 结 结 束
日期

2028 年 6
月5日

司 法 冻 结
执 行 人 名

称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原因

经济纠纷

二、更正后
1、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具体冻结情况如下表格。

股 东 名
称

深 圳 市
博 恒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本 次 冻 结 股 数
（股）

15,114,647

冻 结 占 上
市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4.36%

冻结占博恒
投资持股比

例

40.3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冻 结 开 始
日期

2025 年 6
月6日

冻 结 结 束
日期

2028 年 6
月5日

司 法 冻 结
执 行 人 名

称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原因

经济纠纷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
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同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30日和2025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规模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已回购的部分股份。
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至2024年8月21日期间回购公司股份1,645,070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 1.42%，最高成交价为 16.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74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9,964,
246.30元（成交总额不含交易费用），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2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
期限提前届满暨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本员工持股计划使用已回购
股份中的64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5%。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和非交易过户情况
1、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公司员工

持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为：0899477603。

2、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08.64万元，以“份”作为认购单位，每份份

额为1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上限为1,008.64万份。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资金总额为1,008.64万元，实际认购份额为1,008.64万份，实

际认购份额未超过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上限。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
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向持有
人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亦不存在第三方为参加对象提供奖励、补贴、兜底等安排
的情形。

3、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中640,000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的0.55%）已于2025年6月9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

账户（证券账户号码：0899477603），过户价格为15.76元/股。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72个月，自本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
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考核年度为2025年至2027年三个会计
年度，分年度进行考核。根据各考核年度的考核结果，将持有人所持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三
个批次归属至各持有人，各批次归属比例分别为30%、30%和40%。

三、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中，宋嘉斌任公司董事、蒋伟红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袁丹任公司采购总监/监事、李猛任公司设计主管/监事、黄金明任公司软件工程师/监事，因其
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与本员工持股计划构成关联关系，但其自愿放弃因参与本员工持股计
划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表决权，且承诺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其所
持股份享有除上市公司股东会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配股权、转
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和除表决权外公司法赋予股东的其他权利）。本员工持股计划在相关操
作运行等事务方面将与其保持独立性，本次持股计划持有人持有的份额相对分散，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和管理委员会审议与其相关事项时将回避表
决，任意单一持有人均无法对持有人会议及管理委员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员工持
股计划与上述人员不存在一致行动安排，亦不存在一致行动计划。除以上情形外，本员工持
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按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会计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

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
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300689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2025-017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维光电”、“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61,5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路维转债”，债券代码“118056”）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5〕979号文同意注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证券”、“主承销商”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

《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已于2025年6月9日（T-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8号〕）、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上证发〔2025〕4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指南第2号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上市业务办理》（上证函〔2021〕323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南第4号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备案（2025年3月修订）》
（上证发〔2025〕42号）等相关规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
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事项如下：

1、本次发行 61,5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615万张，61.50万手，按
面值发行。

2、原股东优先配售特别关注事项
原股东优先配售均通过网上申购方式进行。本次可转债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证券，不

再区分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原则上原股东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通过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配售，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统一清算交收及进行证券登记。原股东获
配证券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证券。

本次发行没有原股东通过网下方式配售。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缴款日为2025年6月11日（T日），所有原股东（含限售

股股东）的优先认购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2025年 6月 11日（T日）9:30-
11:30，13:00-15:00。配售代码为“726401”，配售简称为“路维配债”。

3、原股东实际配售比例未发生调整。《发行公告》披露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比例为0.003201
手/股。截至本次发行可转债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T-1日）公司可参与配售的股本数
量未发生变化，因此优先配售比例未发生变化。请原股东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仔细核对其证
券账户内“路维配债”的可配余额，作好相应资金安排。

4、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93,333,720股，剔除发行人回购专户库存股1,215,090股后，可参与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本总额为192,118,63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
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1.50万手。

5、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 6月 10
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6、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路维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T-1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路维光电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201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
转债金额，再按 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 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
0.003201手可转债。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发行人原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简称为“路维配债”，配售代
码为“726401”。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
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7、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2025年3月修订）》（上证发〔2025〕42号）的相关要求。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发行。网上申购简称为“路维发债”，

申购代码为“718401”。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超过1手必须
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
则该笔申购无效。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路维发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路维发债申购的，
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
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
司代为申购。对于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证券公司在中签认购资金交收日前（含T+3日），
不得为其申报撤销指定交易以及注销相应证券账户。

8、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
向上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主承销商对认购金额不
足61,5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61,5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
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18,450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主承
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
包销比例；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
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9、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0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
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10、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5年6月11日（T日）。
11、本次发行的路维转债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路维转债上市首日即可

交易。投资者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12、上交所已制定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自2020年10月26日起，投资者参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的，应当以纸面或
者电子形式签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
示书》”）。投资者未签署《风险揭示书》的，证券公司不得接受其申购或者买入委托，已持有相
关可转债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继续持有、转股、回售或者卖出。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者，可转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比例超
过5%的股东申购、交易该发行人发行的可转债，不适用前述要求。

13、关于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详细阅读2025年6月9日（T-2日）披露于上交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发行公告》和《募集说明书》全文。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

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一）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路维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0日，T-1日）收市后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3.201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
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0元/手的比例转换为手数，每1手（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即每股配售0.003201手可转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取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
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手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
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认购转债加
总与原股东可配售总量一致。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
路维转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请投资者仔
细查看证券账户内“路维配债”的可配余额。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193,333,720股，剔除发行人回购专户库存股1,215,090股后，可参与本
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本总额为192,118,630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
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61.50万手。

（二）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1、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式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5年6月11日（T日）上交所

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30-11:30，13:00-15:00，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如遇
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配售代码为“726401”，配售简
称为“路维配债”。

2、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数量
原股东认购1手“路维转债”的价格为1,000元，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手（1,000元），

超过1手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
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配路维转债。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路维配债”的可配余
额。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该笔认购无效。

原股东持有的“路维光电”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
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手数，且必须依照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
行配售认购。

3、原股东的优先认购程序
（1）原股东应于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核对其证券账户内“路维配债”的可配余额。
（2）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3）原股东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

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
的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
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4）原股东通过电话委托或其它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
托手续。

（5）原股东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原股东参与网上申购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具体申购方法

请参见本公告“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法律规定的

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参与可转债申购的投资者应当符合《关于可转
换公司债券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2025年 3月修订）》（上证发〔2025〕42号）的相关要
求。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5年6月11日（T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30-11:30、13:00-15:00，通过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
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
相同。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本次可转债申购代码为“718401”，申购简称为“路维
发债”。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手（10张，1,000元），每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手的必须是1手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手（1万
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申购及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
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
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
与路维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路维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
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
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不合格、
休眠和注销的证券账户不得参与可转债的申购。

2025年6月11日（T日），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在
申购时间内进行申购委托。上交所根据实际有效申购进行申购配号，每一有效申购单位配一
个号，对所有有效申购单位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5年6月12日（T+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
告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

当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
结果。2025年6月12日（T+1日），根据本次发行的网上中签率，在公证部门公证下，由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2025年6月13日（T+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
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路维转债的数量并准备认购资金，每一中签号
码认购1手（10张，1,000元）。

2025年6月13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
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投资者放弃认
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网上投资者中签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详见2025年6月17日
（T+4日）披露的《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
公告》。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上交
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1,5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
商包销，包销基数为61,5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
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18,
450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
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如确定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将及时向上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及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5号前海华润金融中心T5写字

楼9楼
联系电话：0755-8601909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
发行咨询电话：0755-22940052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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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维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